
一般纳税人税务登记方便，只要资料齐全，符合一般纳税人审批条件，一般

当天可以批复。

一、认定标准

1.增值税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2.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以及新开

业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小规模纳税人资格认定。

需符合以下条件：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

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

二、认定程序

1.纳税人提交申请

2.税务机关核对申请资料

3.税务机关实地查验，出具查验报告

4.税务机关认定

三、申请资料

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并提供下列

资料:

1.《税务登记证》副本；

2.财务负责人和方便税人员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3.会计人员的从业身份证明或者与中介机构签订的代理记账协议及其复印件；

4.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协议，或者其他可使用场地证明及其复印件；

5.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有关资料。

四、特殊规定

除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纳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



纳税人。

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对一般纳税人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

五、纳税申报

纳税人应按月进行纳税申报，申报期为次月 1日起至 15 日止，遇最后一日为法

定节假日的，顺延 1日；在每月 1日至 10 日内有连续 3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

按休假日天数顺延。


